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判斷適用法律 

1. 執行職務或求職時 
2. 於非工作時間遭受所屬機關

(學校)之同一人，為持續性性
騷擾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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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，具共同作業或業務往來關
係之同一人，為持續性性騷擾 

性別平等工作法 

不論發生在上、下課期
間或校內、外，事件之
一方為學生，另一方為
校長、教師、職員、工
友或學生，即為校園性
別事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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